
長照2.0專業服務說明

透過專業人員指導，將活動融入生活作息中，並經由個案、家

屬或照顧者每日的執行，來達成個案能執行對自己覺得最重要

的日常生活活動。

1. 已達訓練目標。
2. 家屬或照顧者已習得相關照顧技巧。
3. 同一目標經過三至四次復能介入後，仍未有明顯進步。
4. 個案、家屬或照顧者無法配合服務。
5. 經專業人員評估後，個案已無意願/無潛力。
6. 心智障礙類個案，已完成階段性目標。
7. 同一目標不超過3個月或12次之訓練。
8. 其他：（如：住院、住機構等因素）。

以自我照顧的精神，透過專業指導協助，對個案潛能、活動性質

與環境挑戰進行分析指導，使個案能有效執行或參與日常活動，

以增進生活獨立功能，減少照顧需求。

結案條件

專業服務-復能目的

執行方式

復能≠復健

您好!有關長照2.0專業服務，接受服務前請詳閱此份說明書

專業服務(復能訓練) 醫院(復健訓練)
1.個案自選最想做的日常生活動
2.以解決日常生活及照顧問題優先
3.促個案「能」執行日常生活事情
4.以可執行日常活動為導向
5.提升日常生活品質
6.期間：4-12週

1.治癒或預防疾病對功能所造成的限制
2.以身體功能訓練為優先：認知、動作、
感覺功能復原的訓練
3.期間：1個月~半年內，基本功能進步

資料來源:臺灣職能治療學會復能指引操作手冊教育訓練


